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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

央行、国际金融组织、主权财富基金运用人民币投资

银行间市场有关事宜的通知》有关问题答记者问

为加快建设更加开放透明、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债券市

场，以更好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功能，最近中国人民银行

发布了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境外央行、国际金融组织、主权

财富基金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市场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，将

相关申请程序简化为备案制，取消了对上述机构的额度限

制，将其投资范围从现券扩展至债券回购、债券借贷、债券

远期、利率互换、远期利率协议等交易，并允许其自主选择

人民银行或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为其代理交易和结算。近

日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《通知》有关问题回答了记

者提问。

1.个别国家的外汇储备由财政部负责管理，是否可参照

《通知》要求入市？

答：是。央行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均可入市。

2.如何理解“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应作为长期投资者”？

答：为维护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人民银行鼓励境外

机构投资者基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要进行长期投资。这与境

外央行类机构基于流动性管理需要，开展一些短线的投资和

头寸调整并不矛盾。对于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的投资需求，

《通知》并没有禁止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央行和货币当局、国



- 2 -

际金融组织、主权财富基金基本上都是各国金融市场的长期

投资者，也符合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对长期投资者的定义，

对此类投资者没有持有期限和最低持有量的要求。

3.如何理解“人民银行将根据双方对等性原则和宏观审

慎管理要求对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”的

涵义？

答：长期以来，人民银行一直鼓励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

到境内银行间市场投资。《通知》中提到的“对等性原则”

并不意味着我行对境外央行类机构投资我银行间债券市场

预设条件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央行、国际金融组织、主权财富

基金在各国金融市场进行投资也都符合对等性原则和宏观

审慎管理的要求，我们欢迎各国央行、国际金融组织、主权

财富基金投资中国的债券市场。

4.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市场的具体操作流

程是什么?

答: 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填写《通知》所附的《中国

银行间市场投资备案表》，通过原件邮寄或银行间市场结算

代理人代理递交等方式，提交至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。中国

人民银行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与申请人及

其结算代理人确认。备案完成后，相关境外机构投资者的结

算代理人即可按规定办理结算代理协议备案、开户和联网手

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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